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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工作职责 
 

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在本级民政部门领导下，组织开展以

下工作： 

1.负责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、遭受监护侵害、暂时无人监

护等未成年人实施救助、承担临时监护责任。 

2.负责定期分析评估本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

儿童保障工作情况，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案。 

3.负责为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

开展的监护监督等工作提供政策指导和技术支持，为乡镇人民政

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推进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

作提供政策支持。 

4.负责指导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基本信息摸底排

查、登记建档和动态更新。 

5.负责协调开通未成年人保护专线，协调推进监护评估、个

案会商、服务转介、技术指导、精神关怀等线上线下服务，针对

重点个案组织开展部门会商和帮扶救助。 

6.负责组织或指导开展儿童督导员、儿童主任业务培训。 

7.负责支持引进和培育儿童类社会组织、招募志愿者或发动

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，

并为其开展工作提供便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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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负责组织开展农村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、散居孤儿等未成

年人保护政策宣传。 

9.负责对流浪儿童、困境儿童、农村留守儿童等未成年人依

法申请、获得法律援助提供支持。 

10.负责协助司法部门打击拐卖儿童、对儿童实施家暴以及

胁迫、诱骗或利用儿童乞讨等违法犯罪行为。 

 


